
镇江市焦山公园造林绿化工程项目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概况
镇江市焦山公园造林绿化工程项目，为提升森林质量，培育与保护优良的生态环境，针对林分结构不尽合理的现状，运用近自然森林经营理念，提升森林质量，本次镇江市焦山公园实施规模为 440.74 亩，根据现状地类与项目设计的需要划分为 30 个地块，编号为 1 号、2 号、3 号以此类推至 30 号，主要分布于镇江市焦山公园核心景区内。
工程招标范围：

    工程招标范围： 成片造林、补植、择伐、修枝、割灌除草、有害生物防治。

三、编制依据：

1、《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2007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 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营改增后的调整文件、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件及截至2025年5月底以前镇江市相关工程造价计价文件。

2、建设单位的编标要求。

四、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

工程类别按一类工程，管理费（29%）和利润（14%）；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1%），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21%），社会保险费（3.3%），住房公积金（0.55%）；税金以除税工程造价为计取基础，费率为9% 。

五、人工、材料、机械费：

由投标人考虑风险因素自主确定。

招标控制价中：人工工资执行苏建函价〔2025〕66号；材料价格参考《镇江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5期镇江市区市场指导价及市场行情确定。 

六、措施项目费：

总价措施项目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冬雨季施工等费用由投标单位自报工程结算时项目不增加，费率按投标计取，除措施项目清单中已列项目外，投标单位可根据现场自行列项。

单价措施项目由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并结合现场实际需要自主报价，结算不调整。

七、工程质量：

质量标准：所有苗木包成活。
八、材料（或综合单价）暂定价、专业工程暂估价、暂列金：

1、材料暂定价：无。

2、暂列金额：60000元。
3、专业暂估价：无。

九、其他需说明事项：

1、投标人应自行安排时间对工程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实地踏勘，投标人应充分重视和仔细考察，并结合施工图纸、施工现场实际综合报价；

2、若实际施工时甲方调整相关苗木的形式、规格、型号或品种时，各投标单位仅按实调整苗木的价格，其他费用不作调整；
3、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描述的完整程度，不影响中标人按相应规范要求，完成本清单中标工程应施工的全部工作内容；

4、综合单价由投标方依据综合市场价、自身实力和管理水平等因素自主报价，充分考虑营改增后的风险，并结合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考虑，一旦中标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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